ZBCR-2015-0020059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市公安局关于在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消防安全分类分级

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淄政办发〔2008〕8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市公安局《关于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消防安全分类分级管理的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七月十日
 

关于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实行消防安全分类分级管理的意见
市公安局
（二○○八年六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5号），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建立行业、系统、单位的消防安全自律机制，实现消防监督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在全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实行消防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稳妥地实行单位消防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消防工作格局。
总体目标：通过实行单位消防安全分类分级管理，进一步增强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针对性，促进政府部门消防监管责任制落实，提高消防监督执法工作效率和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实现消防监督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确化，逐步建立“重点突出、监管有序”的消防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夯实防控火灾的社会基础。
二、分类分级的方法
（一）单位分类
    根据《山东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体系》（DB37/T392-2004）和《消防安全管理体系评价办法》（鲁消协〔2005〕8号）的要求，对单位进行消防安全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将单位分为A、B、C、D四类，分别对应“好”、“一般”、“差”和“不合格”。
（二）单位分级
    按照公安部《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73号）、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派出所实施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及《山东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根据单位的生产经营规模、性质和火灾危险性，公安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对单位的消防监督实行“三级管理”：一级为市级公安消防部门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二级为县级公安消防部门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三级为公安派出所列管的一般单位和“九小场所”。
（三）分类分级管理的效力
1．实行精确化监督检查。根据单位的不同类别，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公安消防部门和公安派出所对单位实施精确化消防监督管理。对A、B类单位，以自我管理为主，公安消防部门、派出所和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加强指导检查；对C、D类单位，加大监督检查频率，强化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实施重点监管。监管模式如下：
    A类单位：行业监管（管理）部门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公安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B类单位：行业监管（管理）部门每半年检查不少于1次，公安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C类单位：行业监管（管理）部门每季度检查不少于1次，公安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每半年检查不少于1次。
    D类单位：行业监管（管理）部门每月检查不少于1次，公安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每季度检查不少于1次。
2．与保险费率挂钩。将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单位享受财产保险与火灾公众责任险优惠费率的参考依据。各保险公司在其保险费率浮动范围内，对A、B类单位可按照一定比例下调保险费率，对C、D类单位可按照一定比例上调保险费率。
3．与评先创优挂钩。将综合评价结果作为推荐、评选消防安全先进单位和企业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市级以上消防安全先进单位必须取得A类评价结果，县级消防安全先进单位必须取得B类以上评价结果，诚信企业必须取得B类以上评价结果。
三、职责分工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受市政府委托负责全市消防安全分类分级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各区县、高新区及各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和抽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
各级行业监管（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消防工作职责，负责组织监管（管理）范围内单位消防安全自评工作，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指导、督促单位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体系。
中介机构承担消防安全评价业务，出具相关报告或文书，对所出具报告或文书的科学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对所出具的评价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和公安派出所要认真履行消防监督执法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督促、指导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单位开展消防安全初评工作，对消防安全评价工作进行监督。
四、工作实施
依据《山东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对全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定期开展综合评价，确定单位类别。
（一）评价方法
1．单位自评。由单位根据消防安全工作实际进行初评。
2．行业监管（管理）部门评价。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对单位自评结果进行复核，并予以确认。
3．中介机构评价。单位可直接委托具有评价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价。中介机构评价后，行业监管（管理）部门不再重复评定。
（二）公安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对评价结果进行监督检查
公安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对评价结果进行监督抽查，发现评价结果不公正的，责成行业监管（管理）部门、中介机构重新评价。
（三）周期评价
分类评定实行周期评价制度，A类单位每3年评价1次，B类单位每2年评价1次，C类、D类单位每年评价1次。
（四）类别调整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时，公安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参照相应类别实施管理：
1．年内发生火灾造成直接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或发生亡人火灾事故的，按照D类管理；
2．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按照D类管理； 
3．年内受到消防行政处罚的，凡原消防安全评价为A、B、C类的按照降一级类别管理；
4．单位火灾隐患在评定周期内整改合格的，恢复原评价类别管理。
（五）结果公示
分类分级评定结果报当地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示。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政府要把实行分类分级管理作为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研究制定具体的分类分级工作实施方案，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督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加以实施。公安消防部门要加强对分类分级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确保分类分级工作取得实效。
（二）严格标准，狠抓落实。公安消防部门要通过举办培训班、以会代训等形式，组织各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单位认真学习《山东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有关规定，指导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单位开展初评工作。各行业监管（管理）部门、单位要严格标准，避免分类的随意性，做到评分不漏项、标准不降低、结果公正合理，按照分类结果开展日常监管工作，使分类分级管理工作取得实效。同时，要加强对评价中介机构的日常监督，对评价工作中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的要依法纠正并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三）及时总结，以点促面。要搞好分类指导，注意发现、总结和推广典型，通过适时组织现场交流、观摩会等形式，相互学习、借鉴，发挥好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工作开展，不断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工作体系，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
